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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DUR006USD/EUR 的投资目标及政策调整通知 

 

尊敬的客户： 

 

感谢您对渣打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！ 

 

一、 本通知涉及您在我行投资的如下产品（以下简称“产品”）： 

 

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境外产品 

渣打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代客境外理财

计划—霸菱基金系列－霸菱香港中国基金 
QDUR006USD/EUR 

霸菱基金系列－霸菱香港中

国基金 

 

二、 产品相关的通知内容： 

接境外产品发行人通知，产品所投资的霸菱基金系列－霸菱香港中国基金（以下简称

“基金”）已于2017年9月6日调整其投资目标及政策，具体变更如下所示： 

  

目前基金的投资目标及政策 调整后的基金新的投资目标及政策（2017年9月

6日起生效） 

目标是在资产价值中达致长期资本增长。 

基金将把其总资产至少70%投资于已在香港或中国注

册成立，或在香港或中国进行其主要经济活动的公

司，或在香港或中国的交易所上市或买卖的股票及股

票相关证券。股票相关证券包括可分享利润收据及票

据。 

经理亦可投资于在台湾注册成立或在台湾进行其主要

经济活动的公司，或于台湾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或买

卖的公司。基金经理将评估投资前景，平衡投资组合

的比例，但可因应相关投资情况，集中投资于基金经

理认为属香港或中国经济支柱的行业的公司，例如国

际贸易、地产及建筑、工程、电子或服务业。基金可

随时将不多于其资产净值的10% 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中

国A股及B股。预期此项投资可透过经沪港股票市场交

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

目标是透过投资于香港、中国及台湾，在资产价值中

达致长期资本增长。 

本基金将在任何时候把其总资产至少70%直接投资于

已在香港或中国注册成立，或进行其主要经济活动，

或在证券交易所挂牌或买卖的公司的股票或透过该等

公司的股票相关证券（例如结构性票据、参与票据、

股票挂钩票据或预托证券）投资。就此而言，总资产

并不包括现金及辅助流动资金。 

投资经理亦可将其总资产最多30%投资于本基金主要

地区（包括但不限于台湾）、市场界别、货币或资产

类别以外。就债务证券的投资而言，本基金对相关债

务证券的信贷评级并无任何特定规限或限制。基金经

理将评估投资前景，平衡投资组合的比例，但可因应

相关投资情况，集中投资于基金经理认为属香港或中

国经济支柱的行业的公司，例如国际贸易、地产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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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股直接作出，或透过投资于其他合资格集体投资计

划或参与票据间接作出。 

本基金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投资于集体投资计

划（包括交易所买卖基金），最多可投资本基金资产

净值的10% 。 

基金可为有效管理投资组合（包括对冲）或投资用途

而运用衍生工具（包括认股权证、交易所买卖期货及

证券、指数、货币及利率的期权、远期货币合约（包

括不交收远期合约）及掉期协议）。尽管基金会运用

衍生工具，但不会广泛运用该等衍生工具作投资用

途。 

筑、工程、电子或服务业。 

本基金亦可根据爱尔兰中央银行的规定，将本基金的

资产净值最多10%投资于集体投资计划。 

在任何时候均不可将本基金资产净值值多于10%直接

或间接投资于中国A股及B股。预期此项投资将可透过

经沪港通及深港通投资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A股直接作出，或透过投资于其

他合资格集体投资计划或参与票据间接作出。 

在特殊情况下，例如经济状况、政治风险或世界事

件、不明朗情况下的较高下行风险或相关市场因突发

事件（例如政治动荡、战争或大型财务机构破产）而

关闭，本基金可暂时将其高达100%的总资产投资于现

金、存款、国库债券、政府债券或短期货币市场工

具，或大额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。 

本基金可运用衍生工具，包括认股权证、证券、指

数、货币及利率的交易所买卖期货及期权、远期货币

合约（包括不可交割远期合约）及掉期协议，以作有

效管理投资组合（包括对冲）或投资用途。尽管可运

用衍生工具，但不会广泛运用该等衍生工具作投资用

途。 

衍生工具技巧可能包括（但不限于）运用交易所买卖

期货及期权购买活跃的仓盘、从本基金的新认购即时

取得市场参与，或对冲本基金内的风险；运用掉期对

冲本基金内的风险，或综合取得对某一证券或指数的

投资参与；及运用远期货币合约及不可交割远期合约

对冲于本基金内产生的货币风险。 

 

 

 

此次投资目标及政策的调整， 是为了以更适当及更清楚说明基金的管理方式，此次调整

后，基金之投资方式、投资理念将维持不变。基金投资目标调整后，基金仍将会正常运行。

产品的各项交易仍将正常进行。 

 

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，或有意了解相关产品的其他具体信息，欢迎垂询您的客户

经理，或亲临我行营业网点进行查询。 

您也可拨打我行客服热线 800 820 8088（使用手机或在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海外地区，

请拨打 86-755-25892333）进行相关咨询。 

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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渣打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2017 年 9 月 14 日 


